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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昌 大 学 部 门 函 件

南大教函〔2023〕51 号

关于开展 2023 年度大学生
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的通知

各学院、有关项目负责人：

根据学校相关工作要求，拟启动本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

训练计划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结题工作，现将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验收对象

（一）2021 年立项的各级别项目；

（二）2022 年立项的项目，如已完成项目研究工作，也

可申请结题；

（三）2020 年办理了延期结题的各级别项目，必须在此

次完成结题，否则将按项目终止处理。

二、结题要求

（一）工作分工：由项目学生负责人所在学院负责组织

项目结题工作。

（二）结题方式：答辩结题。由学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

采用线上或线下答辩方式。

（三）结题材料要求：学生登录“南昌大学创新创业教

育管理平台”（https://scjypt.ncu.edu.cn）提交结题材料。

具体提交时间由学院确定。

https://scjypt.ncu.edu.cn/）提交结题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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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题材料应包括项目结题报告和项目研究报告、结题汇

报 PPT 等。

1.项目结题报告：如实填报项目完成情况和经费使用情

况（平台在线填写）。

2.项目研究报告：项目组在项目研究工作结束后、申请

结题前，针对整个研究过程及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并形成

书面材料。

研究报告由 3 大部分组成：

（1）前置部分，指正文之前的信息，包括标题（含课题

性质、定位）、署名、摘要、关键词，以及序言（或前言、

致谢）、目录。

（2）正文部分，指研究报告的主体，包括导论（研究背

景、问题陈述、研究意义）、研究队伍、研究过程（研究、

设计、实验等过程）、研究方法、研究内容、结果与分析。

（3）结尾部分，指研究过程中所引用的资料，包括参考

资料、他人的研究成果、参考书目、注释和附录（附表、附

图），以及后记等。研究报告应分章节陈述，总篇幅为 20—

100 页。

3.感想与体会：将完成项目过程中的体会及收获写成报

告，不少于 2000 字。

4.研究成果等支撑材料：

（1）项目成员及指导老师简介；

（2）工作记录本；

（3）发表的论文、获得的专利；

（4）项目组成员在校学习期间获奖证书复印件；

（5）项目组工作照片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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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材料需在平台提交扫描版。成果中如有实物，可在

答辩时展示。

各学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结题材料进行增减。

三、项目推优

各学院可按 10%的比例在此次结题的国家级项目中推荐

优秀项目（不足 1 个的按 1 个推荐）。优秀项目须按本通知

第二部分“结题要求”中“结题材料要求”汇总相关材料并

按附件 2 格式要求进行整理并上传至“南昌大学创新创业教

育管理平台”（https://scjypt.ncu.edu.cn）。

四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5 月 4 日前，项目组登录“南昌大学创新创业教育

管理平台”（https://scjypt.ncu.edu.cn），完成结题材料

提交工作。

（二）5 月 5 日前，各学院确定项目结题方式，并填写和

提交附件 1《2023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安排

表》（仅需提交电子稿）。

（三）5 月 12 日前，各学院完成项目结题答辩，并在平

台导出结题项目汇总表，须提交电子稿（文件命名为：XX 学

院 2023 年双创项目结题项目汇总表）及学院分管教学领导签

字并加盖学院公章的纸质稿 1 份。

（四）5 月 16 日前，学生根据专家意见修改结题材料，

并上传至“南昌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管理平台”。教师登录平

台确认、审核修改后的结题材料。

（五）5 月 18 日前，学院登录“南昌大学创新创业教育

管理平台”审核学生结题材料并对优秀项目进行标记，完成

项目结题工作。

https://scjypt.ncu.edu.cn/
https://scjypt.ncu.edu.cn/），完成提交结题材料
https://scjypt.ncu.edu.cn/），完成提交结题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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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材料电子稿发至教务处谈潇梦邮箱，纸质稿报送至

办公楼教学条件与建设科 106 室。

五、学分认定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后项目组成员均可获

得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学分。具体学分认定工作请参照《关于

印发〈南昌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学分认定办法〉的

通知（暂行）》（南大教函〔2022〕18 号）。

请各项目负责人和所在学院高度重视双创项目结题工

作，做好充分准备。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

题率已列入学院状态评估指标体系。到期未结题项目的指导

老师原则上将暂停 1 年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

资格。

联系人：谈潇梦、徐桂芳，联系电话：83969045。

附件：

1.2023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安排表

2.南昌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材料装订

格式

3.《关于印发〈南昌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学分

认定办法〉的通知（暂行）》（南大教函〔2022〕18 号）

4.各学院教务办对口工作人员联系方式

教务处

2023 年 4 月 20 日

南昌大学教务处 2023 年 4 月 20 日印发


